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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7号》的规定，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截至2023年6

月30日的《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2018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86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公开发行了 1,0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000,000,000.00 元。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 13,300,000.00

元（含税）后，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 986,700,000.00 元，已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1,650,000.00 元（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985,050,000.00 元。2018 年 7 月 2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上述认购资金的实收情况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 ZC10434 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开户单位 
〔注2〕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注1〕 

备注 

中国光大银
行佛山三水
支行 

广东盛路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554601880000
03109 

60,000,000.00 - 

2019 年
11 月 28

日销户 

中国建行银
行佛山山水
一品支行 

广东盛路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440501667172
00000209 

80,000,000.00 40,502,082.84   

招商银行佛

山三水支行 

广东盛路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755917632510
602 

461,700,000.00 - 

2019年5

月 15 日

销户 

招商银行佛

山三水支行 

广东盛路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755917632510
707 

383,350,000.00 - 

2021年9

月 16 日

销户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佛山
分行 

广东盛路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25100788019
00000810 

- 34,786,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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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南
京仙林支行 

南京盛恒达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403498
00028514906 

- 65,499,328.64  

中国工商银
行南京市汉

府支行 

南京恒电电子有

限公司 
430101582910
0690067 

- 16,018,434.52  

合计   985,050,000.00 156,806,247.22  

    〔注 1〕2019 年 5 月 15日公司银行账户招商银行佛山三水支行账号 755917632510602 把

前次募集资金余额 468,869,245.22元转入公司银行账户募集资金专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分行账号 12510078801900000810。 

〔注 2〕本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主体为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使用主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恒电”）及南

京恒电全资子公司南京盛恒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恒达”），本公司通过使用募

集资金对南京恒电的南京恒电微波信号模拟技术中心及环境试验与测试中心项目与盛恒达的

盛恒达军民融合产业园一期项目的建设。募集资金首次入账进入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建行银行佛山山水一品支行 44050166717200000209 账户，使用时，由募集资金账户分

别转入南京恒电账户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市汉府支行 4301015829100690067 与盛恒达账户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仙林支行 20000040349800028514906。 

〔注 3〕2021 年 9 月 16 日本公司注销专项资金账户招商银行佛山三水支行，账号

755917632510707，账户剩余资金 17,836.41元转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百利达广场

支行 700357757824 帐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2019 年 4 月 1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发表了无异议核查意见。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将“合正电子智能制造基地建

设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22,000 万元变更用于“盛恒达军民融合产业园一期”的项目建

设。 

（二）2019 年 9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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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名称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发表了明

确同意核查意见。2019 年 9 月 20 日，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

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名称及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议案》，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盛恒达军民融合产业园一期”项目名称变更为“盛

恒达科创产业园一期”项目，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正电子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及“合正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202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变更“盛路通信

智能通信天线研发与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募集

资金余额 37,746.67 万元（含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金额为准）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公司）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2020 年 12 月 9 日，公司 2020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共转出 37,792.91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及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盛恒达科创产业园一期”的实施方

式由公司向南京盛恒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借款的方式实施变更为以借款与增资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除借款方式外，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4,000 万元的募集

资金向南京盛恒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用于继续实施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五）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将“南京恒电微波信号模拟技术中心及环境试验与测试中心建设项目”和“盛恒

达科创产业园一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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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差额 差异原因 

1 

盛路通信智能通
信天线研发与生

产中心建设项目 

22,626,768.48 22,626,768.48 -  

2 

南京恒电微波信
号模拟技术中心

及环境试验与测

试中心建设项目 

80,000,000.00 27,376,622.50 -52,623,377.50 
项目尚未

完成建设 

3 
盛恒达科创产业

园一期项目建设 
220,000,000.00 136,808,869.80 -83,191,130.20 

项目尚未

完成建设 

4 
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 
662,423,231.52 689,166,201.53 26,742,970.01 [注] 1 

合  计 985,050,000.00 875,978,462.31 -109,071,537.69 
 

[注] 1、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大于承诺投资金额，主要系增加的银行利

息所致。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

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南京恒电微波信号模拟技术中心及环境试验与测试中心建设项目：主要是

有助于实现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升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

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及经营效益。其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2、公司募投项目中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89,166,201.53 元，无法单

独核算效益，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增强

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整体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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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1、盛恒达科创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尚处于持续建设中，未达产，因

此与承诺效益不具有可比性。2、合正电子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合正电子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已变更或补流，因此与承诺效益不具有可比性。 

 

    七、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八、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年5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8,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发表了无异议的

核查意见。2019年8月29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8,000

万元提前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9 年 8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上述期限及额度内可滚动使用，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2019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九、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金额 156,806,247.22 元，

占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15.92%。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原因系部分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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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项目尚在建设中，本公司计划将剩余资金继续投入募投项目。 

 

    十、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

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二日 

 



 

7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985,05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75,978,462.3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00,000,000.00 2018 年： 5,849,755.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1.37% 2019 年： 326,405,643.91 

 
2020 年： 412,908,439.36 

 
2021 年： 26,661,707.86 

 2022 年： 32,996,895.29 

 2023 年 1-6 月 71,156,020.4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

止日项目

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盛路通信智能

通信天线研发

与生产中心建

设项目 

盛路通信智能

通信天线研发

与生产中心建

设项目（注 1） 

390,000,000.00 22,626,768.48 22,626,768.48 390,000,000.00 22,626,768.48 22,626,768.48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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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正电子智能

制造基地建设

项目 

  470,000,000.00 
  

470,000,000.00 
    

3 
合正电子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60,000,000.00 

  
60,000,000.00 

    

4 

南京恒电微波

信号模拟技术

中心及环境试

验与测 试中心

建设项目 

南京恒电微波

信号模拟技术

中心及环境试

验与测试中心

建设项目 

80,000,000.00 80,000,000.00 27,376,622.50 80,000,000.00 80,000,000.00 27,376,622.50 -52,623,377.50 34.22% 

5  

盛恒达科创产

业园一期项目

建设 
 

220,000,000.00 136,808,869.80 
 

220,000,000.00 136,808,869.80 -83,191,130.20 62.19% 

6  

合正电子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60,000,000.00 61,152,908.18 

 
60,000,000.00 61,152,908.18 1,152,908.18 101.92% 

7  

合正电子智能

制造基地建设

项目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 

 241,700,000.00 250,066,400.00  241,700,000.00 250,066,400.00 8,366,400.00 103.46% 

8  

盛路通信智能

通信天线研发

与生产中心建

设项目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360,723,231.52 377,946,893.35  360,723,231.52 377,946,893.35 17,223,661.83 104.77% 

 
合计 

 
1,000,000,000.00 985,050,000.00 875,978,462.31 1,000,000,000.00 985,050,000.00 875,978,462.31 -109,071,537.69 

 

注 1：2020 年 12 月，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变更“盛路通信智能通信天线研发与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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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2019 年 4 月，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将“合正电子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中的 22,000 万元变更用于“盛恒达军民融合产业园一

期”的项目建设。2019 年 9 月，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盛恒达军民融合产业园一期”项目名称变更为“盛恒达科创产业园一

期”项目。 

注 3：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及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盛恒达科创产业园一期”的实施方式由公司向南京盛恒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借款的方式实施变更为以借

款与增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除借款方式外，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4,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向南京盛恒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用于继续实施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其他内

容保持不变。 

注 4：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南京恒电微波信号模拟技术

中心及环境试验与测试中心建设项目”和“盛恒达科创产业园一期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注 5：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大于承诺投资金额，主要系增加的银行利息所致。公司盛恒达科创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尚处于建设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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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1 
盛路通信智能通信天线研发与

生产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1） 

2 

南京恒电微波信号模拟技术中

心及环境试验与测试中心建设

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2） 

3 
盛恒达科创产业园一期项目建

设 
不适用 3,456.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3） 

4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注 4） 

注 1、2020 年 12 月，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20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变更“盛路通信智能通信天线研发与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该项目未按计划完成建设，故不适用原承诺效益。 

注 2、南京恒电微波信号模拟技术中心及环境试验与测试中心建设项目无募集资金效益指标，不涉及效益测算。 

注 3、盛恒达科创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尚处于持续建设中。 

注 4、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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